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做市股票宏银信息回售约定的公告 

 

做市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股票：宏银信息，证券代码：870386 

涉及情形：回售约定 

 

一、 股票受让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与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东上海集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协议，从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东上海集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处受让股票宏银信息（证券代码：870386）

100,000股。 

 

二、 回售约定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与上海集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对股票回售作如下约定： 

（一） 做市库存股回售触发条件 

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形时，甲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要求乙方（上海

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上海集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或乙方指定第

三方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挂牌公司股份（为本条之目的，下称“受让股份”），

乙方具有按本协议第 1.2条约定的受让价格受让该等股份的义务： 

（1）公司【2022年和 2023年】两年分别未达目标净利润的 90%，目标净利润指宏银信

息 2022年和 2023年两年经审计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为标准）

分别为人民币【2300万元】和【3000万元】 

（2）2025年 12月 31 日前未能实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北京证券交

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述交易所发行上市以证监会审核结果为准）。 

（3）因政策变更或者监管要求，导致甲方无法继续持有挂牌公司股票。 

 



（二）做市库存股回售的数量与价格 

1、本协议约定的回售做市库存股（以下简称“协议股份”）数量为 100,000股，并根据

宏银信息权益分配孳生的送、转股数量进行调整，但乙方自愿回购超过约定数量上限的

股份除外。 

2、本协议项下受让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按以下较高者确定： 

（1）乙方受让股份时，受让股份每股所对应的挂牌公司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即挂

牌公司净资产除以挂牌公司股份数量。 

（2）甲方本次获取做市库存股的受让价格（16 元/股）+按照 6%单利的年华收益率计算

的数额。 

具体计算方式为：P=M×(1+6%×T)-甲方自挂牌公司已获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其中，

P 为每股回售价格，M 为甲方本次获取股份的受让价格，T 为自本次转让日至回售执行

日的天数（甲方本次受让股票到达甲方做市账户当日至乙方回购甲方所持有的可回售数

量的做市库存股当日）除以 360 天。如乙方因权益分派产生股份价格变动的，P 应按

照股转系统公布的或者经股转系统同意挂牌公司公布的除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进行

相应调整。 

 

做市商单次约定的回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受让的股份数量。做市商不存在对做市申报

或成交价格、数量、金额进行承诺等可能影响做市报价的情形。做市商与挂牌公司股东

作出回售的约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商做市业务管理细则》第十五条

的规定。 

 

三、 备查文件 

1. 上海集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市

库存股票回售承诺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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